
 

 

 

关于做好 2021 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、

建档立卡等免学费资助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教育主管部门，各市管普通高中学校： 

为切实做好 2021 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、建档立

卡等免学杂费资助工作，落实精准资助工作要求，现就相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资助名额与标准 

（一）按照“学年评定、学期发放、新增学生、重新评定”

的原则，各区、各市管学校 2021 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

金资助人数及金额已按照 2021 年秋季学期各校在校生人数进行

分配（见附件１），评定标准应按照市关于转发《安徽省教育厅

等六部门关于印发<安徽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

法>》的通知（合教秘〔2019〕385 号）要求，做好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资助标准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平

均 2000 元，可分为 3000 元、2000 元、1000 元三个档次。建档

立卡等免学杂费标准为省级示范高中 850 元/学期、市级示范高中

700 元/学期、一般普通高中 350 元/学期。民办学校按当地同类型

公办学校免学杂费标准予以补助。 

二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各单位要提高认识，要与财政部门积极协调配合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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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、足额落实应负担的资金，同时加强学生的学籍管理，确保学

生资助信息真实、可靠。 

（二）各单位须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台账，实行

动态监管，精准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鼓励学校试点使用智慧

资助系统，提高资助工作的效率和质量。各学校需要将本校在籍

在校学生信息在“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资助管理系统”和

“全国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普高子系统”中进行比对，确定本

校建档立卡家庭学生。 

凡是建档立卡家庭学生、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

生、农村低保家庭学生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学生，直

接免除学费，不得先收后退。 

（三）2021 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、免学费资金原

则上于 2021 年 11 月中旬前发放。市管普通高中须于 10 月 13 日

前将《合肥市区 2021 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

汇总表》（附件２）、《合肥市区 2021 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

学金受助学生明细表》（附件３）、《合肥市区 2021 年秋季学期普

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免学费学生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

４）、《合肥市区 2021 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免学费明细表》（附件５）、《合肥市区 2021 年秋季学期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公示》（附件６）纸质签字盖章件 2 份报市

学生事务管理中心现场审核，各学校须在规定时间前提前报送电

子版。同时在《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》中提交秋季学期助

学金、免学费名单。 

按市财政局要求，从 2018 年春季学期起，庐阳、瑶海、蜀

山、包河四区所属普通高中学校的助学金、免学费的资金地方承

担部分即 40%由各区承担。四区所属普通高中学校材料报送到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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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区教育主管部门。 

（四）各学校应认真核对受助学生卡号，如有遗失或变更，

应及时进行补办和修改，确保资金及时发放到受助学生卡上。至

12 月底，发放不成功的银行卡将不再进行发放，因发放账户信息

不准造成发放不成功，引起不良影响的，将予以通报批评。 

（五）做好校内资助工作。各单位要按照《合肥市学校校内

资助管理办法》（合教〔2014〕88 号）要求，从事业收入中足额

提取、使用校内资助经费，积极开展校内资助工作。校内资助经

费应分春秋两学期使用，不得集中在一个学期。 

（六）及时维护“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资助管理系统”

和“全国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普高子系统”，10 月底前需完成

系统填报，确保信息准确完整。系统填报情况将作为 2021 年年

终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。 

（七）切实做好遭受洪涝灾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。

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全面摸排受洪涝灾害影响学生人数及其家

庭经济状况，及时将出现经济困难的学生纳入资助范围，受影响

严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予以最高档资助。 

市学生事务管理中心联系人：王欣，联系电话：

0551-63505193，电子邮箱：HFZZ123@126.com。 

市工商银行资助专用卡联系人：刘佳，联系电话：

13856077202。 

 

合肥市教育局 

2021 年 9 月 14 日 


